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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女士：  
 
 

學生服務車輛服務及安全  
 
  多謝你於 2014 年 3 月 19 日的來信，轉交范國

威議員在 2014 年 3 月 11 日的信件，就有關事宜，我

們的回覆如下。  
  

接載學生服務  

 
本地提供接載學生服務的車輛 (“學生服務車

輛＂ )分為三類： (一 )領有學生服務批註的非專營公共

巴士、 (二 )由學校或辦學團體自行營運的學校私家巴

士，以及 (三 )學校私家小巴 (俗稱“保母車＂ )。非專營

公共巴士及保母車的營辦商可按市場需求及其營運情

況，向不同地區或學校提供服務，而學校私家巴士則

基本上由學校直接營運。學生服務車輛的供應主要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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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於自由市場的運作，由各學校自行因應學生及家長

對接載學生服務的需求而作出安排。  
 
運輸署一直有密切監察學生服務車輛的數目。

現時上述三類車輛合共有約 5 300 部。整體而言，近

年學生服務車輛的供應大致保持平穩，而於過去數年

學生人數則有輕微下跌。營辦商或學校可因應需求，

向運輸署提供證明文件，申請增加或調整學生服務車

輛或學生服務批註的數目。政府會按申請積極回應市

場的需求。  
 
學童乘車安全  
 

為加強保障學童的乘車安全，我們已修訂香港法

例第 374 章 A《道路交通 (車輛構造及保養 )規例》，規

定所有在 2009 年 5 月 1 日或以後登記的學生服務車

輛，必須裝設「保護式座椅」。保護式座椅是堅固的高

背座椅，椅背後加有保護軟墊，而每排座椅之間的距

離亦盡量減少。在車輛發生碰撞時，保護式座椅能減

低學童被拋離座位的機會，降低學童受傷的程度。海

外研究已證明，保護式座椅能有效保護學童。  
 
此外，運輸署也實施了多項措施，進一步保障

學生乘車的安全。例如，在客運營業證的條件內，要

求所有學生服務車輛在接載幼稚園或小學生時，必須

有跟車的保母。運輸署亦已向幼稚園及小學提供了「交

通安全，我做得到」教材，以教育學童在學生服務車

輛上的正確行為。運輸署亦發出了《學童乘搭校車的

安全指引》給營辦商、司機、跟車保母、學校、家長 /
監護人及學生。此外，運輸署一直透過定期舉行會議，

與業界保持緊密聯繫，向業界傳達安全信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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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關在學生服務車輛安裝安全帶方面，海外

並沒有一致的做法及持有不同意見。例如，雖然安全

帶能夠在交通意外中保護學童，但學童（尤其是年幼

學童）可能因為不懂得自行解開安全帶，而未能迅速

地離開車輛。另外，即使裝設了安全帶，司機或跟車

保母無法確保學童在任何時間都正確地佩戴安全帶。

在香港，學生服務車輛會接載由幼稚園至初中的學

童，由於這些學童的體形不同，實際上難以提供一套

適合所有年齡學童的安全帶。再者，由誰承擔學童沒

有佩戴安全帶的責任尚待釐清。綜觀上述因素，現時

香港並沒有強制在學生服務車輛上裝設及佩戴安全

帶。假如營辦商希望在學生服務車輛的乘客座位上裝

設安全帶，我們建議安全帶應符合第 374F 章《道路交

通（安全裝備）規例》附表二內的有關標準。運輸署

樂意就適當安裝安全帶提供意見。  
 

我們會繼續監察學生服務車輛的服務及學童乘

客的安全。再次多謝范議員對這課題的關注。 
 
 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
 
 （林瑋琦           代行）  
 
2014 年 4 月 2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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